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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376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原药业        主办券商：财达证券 

 

承德天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

载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 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

告全文。 

1.2不存在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年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。 

1.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1.4中准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并且出具

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董秘（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）:于海霞 

电话:0314-7526185 

电子信箱:708928705@qq.com  

办公地址: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四合永镇(工业园区) 

二、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:元 

 2016年 2015年 增减比例 

总资产 218,281,902.11 197,087,407.99 10.76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,623,935.87 77,977,393.77 11.09% 

营业收入 97,950,274.97 85,738,018.89 14.2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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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,646,542.10 13,050,889.97 -33.75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,101,912.50 1,544,941.20 230.24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,513,776.61 30,001,803.05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计算） 
10.51% 20.04% -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依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

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） 
6.20% 2.37% -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7 0.27 -37.04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7 0.27 -37.04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（元/股） 1.70 1.53 11.12% 

2.2 股本结构表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期末 

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

无限售

条件的

股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1,000,000 1.96% 25,708,070 50.41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0 0.00% 6,572,010 12.89%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0 0.00% 7,196,010 14.11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455,000 0.89% 

有限售

条件的

股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50,000,000 98.04% 25,291,930 49.59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26,288,040 51.55% 19,716,030 38.66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28,823,040 56.52% 21,627,030 42.41% 

      核心员工 585,000 1.15% 130,000 0.25% 

总股本 51,000,000 - 51,000,000 - 

股东总数 67 

2.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
股东 

姓名 

股东 

性质 

期初 

持股数 

期内 

增减 

期末 

持股数 

期末持

股比例 

限售 

股份数 

无限售 

股份数 

质押

或冻

结的

股份

数 

1 周印军 境内自然人 26,288,040 0 26,288,040 51.55% 19,716,030 6,572,010 0 

2 周佳一 境内自然人 5,000,000 86,000 5,086,000 9.97% 3,350,000 1,736,000 0 

3 

湖州汇

广投资

有限公

司 

境内自然人 2,150,960 0 2,150,960 4.22% 0 2,150,960 0 

4 刘淑云 境内自然人 1,580,000 0 1,580,000 3.09% 0 1,580,000 0 

5 于海霞 境内自然人 1,371,000 0 1,371,000 2.69% 1,027,250 343,750 0 

6 王红军 境内自然人 1,370,000 0 1,370,000 2.69% 0 1,370,000 0 

7 王清儒 境内自然人 1,370,000 0 1,370,000 2.69% 0 1,370,000 0 

8 王玉兰 境内自然人 1,370,000 0 1,370,000 2.69% 0 1,370,000 0 

9 张静玮 境内自然人 1,370,000 0 1,370,000 2.69% 0 1,370,000 0 

10 李秀云 境内自然人 1,370,000 22,000 1,348,000 2.69% 0 1,348,000 0 

合计 43,240,000 108,000 43,304,000 84.97% 24,093,280 19,210,72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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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（一）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

1、财务状况：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，公司总资产 218,281,902.11 元，净资产为

86,623,935.87元，2016实现销售收入 97,950,274.97 元，利润总额 9,355,889.57，净利润

8,646,542.10，其中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,101,912.50 元，

同期增长了 230.24%。  

2、生产情况：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，保证安全生产，

积极开展节能降耗活动，努力降低生产成本，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均按排产计划进行生产，金

莲花系列产品产量实现稳步增长。  

3、药品质量管理方面：公司严格按照 GMP 要求监控药品生产的全过程，强化质量风险

管理，完善生产质量控制体系。  

4、销售情况：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销售管理体系，拓展市场。  

5、加强完善公司治理：报告期内，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其他相关

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，健全内部控制体系，加强公司内控管理，

控制防范风险，规范公司运作，提高运作效率，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使公司各项内控制

度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。  

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业务、产品或服务等无重大变化。 

（二）竞争优势分析 

1、行业优势：中医药是我国的瑰宝，处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朝阳行业，也是大健

康产业。《2016--2030年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》已于近日发布，中医药产业被列为国民

经济支柱产业，中医药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。  

2、产品优势 

（1）随着雾霾危害的日益加重，金莲花产品作为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有效产品已进入千

家万户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广泛关注，而公司是全国最大的金莲花药品生产商。 

承德天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周印军（实际控

制人、控股股东） 

周佳一（一

致行动人） 

湖州汇广

投资有限

公司 

其他股东 

51.55% 9.97% 4.22% 

33.34% 

周印国（一

致行动人） 

0.9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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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主导产品金莲花颗粒全国独家生产，已进入国家医保品种目录。 

（3）国家医保报销品种占比较大（公司共有 64个品种，其中国家医保目录品种 47个、

国家基药品种 22个、低价药品种 36个）。随着公费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医保产品优

势将更加明显。  

3、独有的种植技术  

金莲花是公司主导产品的唯一一味原料，是一种生长在雨水充沛、海拔较高、昼夜温差

较大的高寒地带的稀缺植物，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，主要分布在我县坝上地区和

东北大兴安岭地区。经过 10 多年的研究试验，公司攻克了金莲花人工种植的技术难题，并成

功培育出第一代杂交品系“中华Ⅰ号”，其产量是野生的 20倍，药用成份提高了 25%。“中

华Ⅰ号”填补了国内金莲花人工种植技术的空白，也为公司未来掌控金莲花产品市场抢占了

先机。  

4、地域优势  

（1）独特的地理环境适宜金莲花的生长，是金莲花的主产区。  

（2）随着我县旅游业快速发展，公司及金莲花产品的知名度得到提高。 

（三）经营计划或目标 

1、进一步扩大金莲花基地种植面积。 

2、依靠自身发展的同时，寻求理念、价值观一致的战略合作，以加速企业发展。 

四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4.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。  

4.2 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4.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。 

4.4中准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 

承德天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4月 24日 


